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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規》
試題評析

一、本次試題看似困難，其實容易。每一題均有很多小問題，針對每一小問題作答。

二、第四題其實是考「市地重劃與權利變換之比較」。

一、申請人為開發利用非都市土地，應擬具之開發計畫案件，於報經各該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時，

應符合那些法定條件得許可開發？又申請開發者取得許可後，而在辦理分區或用地變更前，如

何辦理開發區內捐地及開發影響費之繳交？請依區域計畫法說明之。（25分） 

答： 
(一)許可開發之法定條件：申請開發之案件，經審議符合下列各款條件，得許可開發：

1.於國土利用係屬適當而合理者。

2.不違反中央、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基於中央法規或地方自治法規所為之土地利用或環境保護計畫者。

3.對環境保護、自然保育及災害防止為妥適規劃者。

4.與水源供應、鄰近之交通設施、排水系統、電力、電信及垃圾處理等公共設施及公用設備服務能相互配

合者。

5.取得開發地區土地及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者。

(二)辦理捐地及開發影響費之繳交：申請開發者依規定取得區域計畫擬定機關許可後，辦理分區或用地變更

前，應將開發區內之公共設施用地完成分割移轉登記為各該直轄市、縣（市）有或鄰、鎮（市）有，並向

直轄市、縣（市）政府繳交開發影響費，作為改善或增建相關公共設施之用；該開發影響費得以開發區內

可建築土地抵充之。

二、都市計畫事業，係指依都市計畫法規定所舉辦之公共設施、新市區建設與舊市區更新等實質建

設之事業。爰請列舉說明，現行公共設施用地有諸多的取得方式為何？新市區建設之手段與舊

市區更新處理方式為何？另請說明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與公有非公用土地交換之規定，並研提

改進之意見。（25分） 

答： 
(一)公共設施用地之取得方式：

1.協議價購：即「買賣」，需用土地人依市價與所有權人協議，以取得公共設施用地。

2.一般徵收：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給予合理補償，強制取得公共設施用地。

3.區段徵收：採行區段徵收開發土地，開發完成後，地方政府可以無償取得道路、公園、學校等公共設施

用地。

4.市地重劃：採行市地重劃開發土地，開發完成後，地方政府可以無償取得道路、公園、學校等公共設施

用地。

5.獎勵私人投資：公共設施如具營利性質，如市場、停車場等，獎勵私人投資辦理。

6.容積移轉：公共設施用地取得採容積移轉方式辦理，而使土地所有權人獲得補償。

7.土地交換：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得申請與公有非公用土地辦理交換。

(二)新市區建設之手段：縣（市）（局）政府為實施新市區之建設，對於劃定範圍內之土地及地上物得實施區

段徵收或土地重劃。析言之：

1.區段徵收：一定區域內之土地，應重新分宗整理，而為全區土地之徵收。

2.土地重劃：一定地區內，雜亂無章、犬牙交錯、細碎分離之土地，予以重新整理、重定界址，並加強公

共設施，使其成為整齊劃一，利於土地使用之宗地，而後仍分配予原所有權人之一種土地改良。

(三)舊市區更新之處理方式： 
1.重建：係為全地區之徵收、拆除原有建築，重新建築、住戶安置，並得變更其土地使用性質或使用密

度。

2.整建：強制區內建築物為改建、修建、維護或設備之充實，必要時，對部分指定之土地及建築物徵收、

拆除及重建，改進區內公共設施。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04年高上高普考 ‧ 高分詳解  

--  -- 2 

3.維護：加強區內土地使用及建築管理，改進區內公共設施，以保持其良好狀況。 
(四)土地交換之規定： 

1.現行規定：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得申請與公有非公用土地辦理交換，不受土地法、國有財產法及各級政

府財產管理法令相關規定之限制；劃設逾二十五年未經政府取得者，得優先辦理交換。 
2.改進意見： 

(1)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與公有非公用土地應以市價為換算基礎。此市價得委請不動產估價師評估。 
(2)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與公有非公用土地換算後之差額，互為找補。 
(3)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市價應以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為準。 

 
三、為實施平均地權，政府透過規定地價之程序而有公告地價，另依法編製土地現值表並公告之，

請說明規定地價程序與土地現值表編製方式為何？兩價並存之理由為何？公告地價與公告土地

現值之作用為何？試依平均地權條例分析之。（25分） 

答： 
(一)規定地價之程序：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理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之程序如下： 

1.分區調查最近一年之土地買賣價格或收益價格。 
2.依據調查結果，劃分地價區段並估計區段地價後，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 
3.計算宗地單位地價。 
4.公告及申報地價，其期限為三十日。 
5.編造地價冊及總歸戶冊。 

(二)土地現值表編製方式：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轄區內之土地，應經常調查其地價動態，繪製地價區段

圖並估計區段地價後，提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據以編製土地現值表於每年一月一日公告，作為土地移

轉及設定典權時，申報土地移轉現值之參考；並作為主管機關審核土地移轉現值之依據。 
(三)兩價並存之理由： 

1.公告地價是為了課徵地價稅，而地價稅須顧及地主之負稅能力，故公告地價宜趨近收益地價。 
2.公告土地現值是為了課徵土地增值稅，而土地增值稅須去除地主不勞而獲，故公告土地現值宜趨近土地

市價。 
基上，兩價宜分開估定，因此兩價並存。 

(四)公告地價與公告土地現值之作用： 
1.公告地價之作用在供土地所有權人申報地價之參考，作為課徵地價稅之依據。 
2.公告土地現值之作用在供土地所有權人申報土地移轉現值之參考，作為課徵土地增值稅之依據。 

 
四、都市更新條例明訂權利變換方式，與平均地權條例明訂之市地重劃方式，皆係運用地權調整方

法處理，請分別就兩者規定：有關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及費用項目、依法可抵充之土地、

以及應共同負擔之比例分析之，並說明兩法之立法目的。（25分） 

答： 
(一)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 

1.市地重劃：土地所有權人負擔限於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國民小學、國民

中學、停車場、零售市場等十項。 
2.權利變換：土地所有權人負擔限於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停車場等七項。 

(二)共同負擔之費用項目： 
1.市地重劃：土地所有權人負擔限於工程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利息等三項。 
2.權利變換：土地所有權人負擔限於工程費用、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息、稅捐、管理費用、都市計畫變

更負擔、容積獎勵及容積移轉所支付之費用等七項。 
(三)依法可抵充之土地： 

1.市地重劃：以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等四項土地抵充。 
2.權利變換：以原有公共設施用地、未登記地及得無償撥用取得之公有道路、溝渠、河川等公有土地抵

充。 
(四)應共同負擔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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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地重劃：土地所有權人負擔上限為百分之四十五。 
2.權利變換：土地所有權人負擔之上限比例，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考量實際情形定之（彈性規

定）。 
(五)立法目的： 

1.市地重劃：重新劃分地界、加強公共設施，促進市地之有效利用。 
2.權利變換：促進舊市區更新，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 


